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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项目（补助）申报指南 

 

按照《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规定，为支持和鼓励

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围绕广州市科普工作的实际需要，

拟组织策划和支持实施一批科普项目（补助）。该类项目（补

助）属市科技计划中的创新环境计划。 

一、支持内容 

支持科普品牌活动、媒体科技创新和科普宣传、科普基

地补助三个方向。 

二、申报内容与申报单位要求 

方向一：科普品牌活动 

（一）项目名称：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地区开幕式系

列活动 

1. 申报对象 

具有承担市级以上大型科普活动策划、实施工作经验的

单位。 

2. 项目内容 

结合广州市科技创新的需要，按照科技活动周的要求，

依托大型科普场馆策划组织实施具有广州特色、参与性强的

主题系列活动不少于 3 场次，包括开幕启动仪式、科普展览、

科学之夜等。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制作 2021 年广州科

技活动周活动视频及其他总结材料。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8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二）项目名称：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科技嘉年华系

列活动 

1. 申报对象 

具有组织开展市级以上大型科普活动策划、实施工作经

验，参与过往年科技嘉年华活动，熟悉我市科普基地相关情

况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组织开展系列适合市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活动，场次不

少于 6 场。包括（1）举办 2021 年广州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

及启动仪式；（2）组织策划广州科技开放日等系列活动；（3）

完成系列科普研学特色线路策划和宣传；（4）开展科普惠农

主题活动；（5）组织市民、媒体走进广州重点产业科普基地；

（6）对 2021 年科技活动周及广州科技开放日系列活动进行

系统宣传报道；（7）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15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三）项目名称：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地区“讲科学，

秀科普”大赛 

1. 申报对象 

参与过往年广州科普讲解大赛和广州科学实验展演汇

演选 拔赛的组织策划和实施工作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组织策划好科普讲解大赛和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选拔赛，

提出大赛实施方案，做好大赛的组织发动和实施工作，及时

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6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四）项目名称：2021 科技活动周之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1. 申报对象 

参与过往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组织策划和实施工作

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承办 2021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提出大赛实施方案及

舞台设计方案，做好大赛的策划、实施、奖励等工作。总决

赛要求通过电视台现场录播，通过网站、报纸和电视等媒体

对比赛进行宣传报道，制作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专题片。

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17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五）项目名称：2021 科技活动周之“一区一品牌”活

动 

1. 申报对象 

获得项目实施所在区科技行政部门推荐的单位，每区推

荐项目不超过 1 项。 

2. 项目内容 

市区联动，引导区发动本区域科普资源参与科普工作，

在 2021 年广州科技活动周期间，围绕广州科技活动周主题

及全市重点活动，策划具有区域特色，参与性强、互动性好

的主题活动。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申报项目名称及内容

应注明项目具体实施的区域。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6 项（每个区不超过 1

项），每项支持经费为 15 万元。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六）项目名称：2021 科普讲堂之“珠江科学大讲堂”

组织实施 

1. 申报对象 



参与过往年珠江科学大讲堂组织策划宣传工作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组织策划实施不少于 12 期的专题讲座，并录制现场视

频资料进行二次传播，探索开展线上形式讲座，通过新媒体

等渠道进行传播。结合每期讲堂内容，在广州地区主流媒体

开展 12 期专题宣传。对专题予以二次创作并出版，扩大讲

堂的影响力。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12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七）项目名称：2021 科普讲堂之“格致论道讲坛”组

织实施 

1. 申报对象 

具有承担过“格致论道讲坛”相关活动、在全国有影响

力的大型科学文化讲坛或高端科技论坛策划、执行和传播的

工作经验，与中国科学院及广州、香港、澳门等多地研究院

所具有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完善的融媒体传播渠道和成熟的

媒体传播能力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特色，引进全国有名的科学

传播品牌落户广州。组织策划认知度高、具有粤港澳大湾区

特色的科学文化讲坛不少于 5 场，探索开展线上形式讲座，



通过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传播。（1）实现舞美设计、演讲形式

及后期制作等环节的标准化；（2）建立讲坛的自媒体传播平

台和全媒体传播矩阵，结合热点策划主题，完成二次传播，

打造有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科学文化交流讲坛品牌；（3）

拍摄、制作和发布不少于 20 期嘉宾演讲视频，聚集不同领

域的科学文化传播者，发掘和培育大湾区的科学传播明星；

（4）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10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八）项目名称：2021 科普传播之《我身边的科技大咖》

专题节目 

1. 申报对象 

录制过科技大咖节目，具有电视拍摄、录制和播放资质

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结合融媒体科普方式，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公众

宣传推广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基地，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1）拍摄并发布 20 家科普基地宣传视频。整理往年拍摄的

科普基地视频资料；（2）拍摄、制作和发布不少于 10 次科

技人物专题报道，并在电视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播出，

树立科技人才的良好形象；（3）上述作品均以视频、图片、



文字的融媒体方式进行立体传播，并建立媒体资源库，向相

关科普机构提供视频、文字共享服务；（4）及时进行科普信

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8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九）项目名称：2021 科普传播之《科学达人秀》专题

节目 

1. 申报对象 

承担过往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的组织策划和实施工作，

具有专业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和省级以上（含省级）电视播出

平台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要求节目具有互动性、参与性强，包括：（1）制作不少

于 26 期面向青少年等对象的科普实验电视节目及视频，并

在广东省级电视台及其他新媒体平台播出；（2）汇总不少于

26 位科普专家对科学实验的精彩点评视频；（3）配套搭建一

间不少于 80 平米的标准科普实验表演及电视节目录制演播

室；（4）制作系列节目宣传片在电视台、网站、新媒体平台

播出；（5）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10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项目名称：2021 科普传播之广州家庭创新电视大

赛 

1. 申报对象 

广州地区有组织和策划全市电视活动实践经验的电视

台，且参与过往年家庭创新电视大赛活动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组织策划和实施好 2021 年广州家庭创新电视大赛，为

公众呈现形象、生动、便于参与的活动。组织不少于 4 场线

上结合线下的融媒体推广互动活动，组织一场年度决赛，进

行电视录制、网络直播及微视频融媒体发布、精彩内容融媒

体展播等宣传报道工作并进行播出。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10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一）项目名称：2021 科普交流之市科普资源统筹及

科普资源库建设 

1. 申报对象 

参与过往年科普资源库建设，具有广州科普资源统筹能

力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1）建设完善科普基地资料库并定期更新;（2）收集科

普基地新媒体宣传媒介，整合线上宣传科普资源，对优秀和

重点科普活动进行重点宣传；（3）建设完善科普项目资料库

并定期更新，收集重点科普项目成果。（4）收集科普基地及

科普项目相关成果开放给相关平台；（5）编辑并出版科普重

点项目成果图书一套；（6）制作 2021 年广州市科普基地总

体宣传片一篇，并进行宣传；（7）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10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二）项目名称：2021 科普交流之市科普能力建设及

科普活动成效监测评估 

1. 申报对象 

具备开展科普活动成效监测评估的能力和项目实施的

工作基础，参与过广州市科普活动成效监测评估工作且熟悉

广州市科普基地情况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1）对 2021 年广州科技活动周活动及相关单位举办的

各项主要活动等进行监测评估，形成活动成效评估报告；（2）

建立广州市科普基地运营监测机制，每两月进行 1 次监测反

馈，每季度形成 1 次监测报告；（3）对科普管理人员、科普



基地讲解员等开展不少于 6 场的培训，提升科普基地能力；

（4）探索建立各区常规化科普培训体系；（5）推动科普活

动产业化；（6）组织开展科普图书、科普微视频和微电影推

介活动；（7）研究科普基地标识牌方案，推进统一的标识体

系；（8）收集整理科普基地、科普活动等信息，做好市科技

局官网-科普专栏发布信息的更新；（9）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

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14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三）项目名称：2021 科普交流之粤港澳大湾区等交

流合作 

1. 申报对象 

组织策划过广州科技活动周两岸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普

或科技论坛活动，具有整合广州地区科普基地资源能力并与

香港、澳门、台湾科技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围绕两岸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及其他科普场馆的交

流与合作策划实施不少于 4 场次主题活动，活动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科普或科技论坛、科学表演展演、青少年科学营、科

普创新研修等活动，组织穗港澳台等地区科普作品互动，普

及科学知识、科研成果。及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8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四）项目名称：2021 科普交流之科普帮扶活动组织

实施 

1. 申报对象 

组织策划过贫困地区的帮扶工作，且具有整合广州地区

科普基地资源能力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围绕乡村振兴、科普惠民、扶智扶技，组织实施系列活

动：（1）结合我市科普资源，开展不少于 3 次的科普援藏、

科普帮扶活动；（2）组织不少于 20 次的科普四进（进农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扩大科普惠及面；（3）及

时进行科普信息报送。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5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十五）项目名称：2021 科普交流之广州社会科普组织

建设与运行发展 

1. 申报对象 



组织广州市范围社会科普组织建设管理工作不少于 5 年，

熟悉全市科普工作情况，具有开展市级以上大型科普活动工

作经验的单位。 

2. 项目内容 

结合广州市科普工作的实际需要，（1）推动广州社会科

普组织架构建设，保证社会科普组织成员单位不少于 80 个；

（2）整合我市科普资源，统筹、协调和引领社会科普组织

成员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提升广州科普工作共同

体的形象；（3）构建网络展示平台，开展立体式传播活动不

少于 5 次；（4）推动社会科普组织成员单位形成科普合力，

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不少于 1 次。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市财政支持 50 万

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方向二：2021 年媒体科技创新和科普宣传 

（一）项目名称：广州科技融媒体宣传合作 

1. 申报对象 

在国内注册，经营有纸质媒体、Web 新闻网站、手机新

闻 App 等多种形式媒介，具备多种媒介资源融合传播能力的

国有传媒集团或旗下子公司，熟悉广州科技创新情况。 

2. 项目内容 

（1）根据市科技部门需求完成有关广州科技创新宣传



产品：①全年完成 2000 字以上原创纸质端深度宣传不少于

20 次或 1 分钟以上的广播电视专题节目不少于 20 期，完成

原创新媒体信息发布不少于 50 条，其中需包含原创新媒体

产品不少于 10 个（图文、一图读懂、视频、H5、海报等形

式）；②完成政策宣传不少于 5 次，其中科技创新项目指南

发布期间不少于 2 次；③完成重大活动视频或图文直播不少

于 4 次。 

（2）在 Web 新闻网站端、手机新闻 App 客户端开设以

广州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频道并进行维护，涉及广州科技

创新的内容（包括所在媒体原创的广州科技创新内容，以及

全国媒体关于广州科技创新的信息）在两端各分别以不少于

3 条/天的频率进行更新，重大活动或重大事件开设专题。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5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二）项目名称：广州科技创新资源梳理分析及展示 

1. 申报对象 

在广州注册，熟悉广州科技创新情况的有关单位。 

2. 项目内容 

以展示广州科技创新资源为目的，按照我市科技创新的

总体部署和规划，梳理我市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园

区、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技企业、科技创新人物等资源（包



括但不限于以上类别），形成：①资源分布总图和不少于 10

张分类图，以多样化的形式予以展示；②能够在每个终端点

显示具体的实体信息或连接到相关网站、平台，相关数据能

够实时更新；③最终版权归广州市科技部门所有，并提供有

关源文件。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 项，支持经费为 5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4. 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为 1 年。 

方向三：科普基地补助 

（一）2020 年新认定科普基地后补助 

1. 申报对象 

2020 年新认定为市科普基地并申请后补助经费的单位。 

2.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后补助方式，对新认定的市科普基地每个单位市

财政补助 15 万元。 

（二）科普基地年度评估运行后补助 

1. 申报对象 

参加 2019 年度市科普基地年度评估并申请运行后补助

经费 的单位。 

2. 申报要求 

根据市科普基地 2019 年度评估结果，按评估排名分等

级给予后补助。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后补助方式，按评估结果排名，第 1-10 名每个单

位市财政补助 50 万元，第 11-25 名每个单位市财政补助 35

万元，第 26-81 名每个单位市财政补助 20 万元。 

三、申报条件 

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申报要求，

不受通知中‚四、申报限制‛第（二）、（四）、（五）款及‚申

报材料‛第（四）款限制。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 申报单位为广州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

各方向中‚申报对象‛的要求，有健全的科研管理、知识产

权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的单位。 

2. 项目负责人为项目申报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从事与

所申报科普项目相关的工作，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发展动

态，具有本领域丰富的科普工作经验，为项目的直接承担者

或产权拥有者，而非项目的中介机构人员。 

四、申报材料 

通过广州市科技业务阳光政务平台提交项目申报书及

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1. 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

已三证合一，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

法人资质证照，对已注册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仅需提供注

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企业授权委托书。 

2. 各方向规定的申报对象需要提供的符合要求的材料： 

（1）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地区开幕式系列活动：提



供承办过市有关部门主办的科普活动，如相关活动方案、活

动报道、合同书等。 

（2）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提

供承办过市有关部门主办的科普活动的策划经验，如活动方

案、合同书等；往年参与科技嘉年华活动项目合同书复印件

或相关活动方案；提供熟悉市科普基地情况相关材料，如管

理市科普基地相关平台等。 

（3）2021 科技活动周之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

大赛：提供承担或参与往年大赛活动的情况，如项目合同书

复印件或相关活动方案等。 

（4）2021 科技活动周之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提供承担

或参与往年大赛活动的情况，如项目合同书复印件或相关活

动方案等。 

（5）2021 科普讲堂之“珠江科学大讲堂”组织实施：

提供承担或参与往年珠江科学大讲堂活动的情况，如项目合

同书复印件或相关活动方案等。 

（6）2021 科普讲堂之“格致论道讲坛”组织实施：提

供以往承担过的格致论道讲坛活动情况，如项目合同书复印

件或相关活动方案、图片；承担过全国性讲坛活动的相关国

家级机构批复文件或获得的全国性荣誉证书或全国性讲坛

授权协议；与中科院等相关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建有与

讲坛相关的网站，且具有网络经营许可证；建有与讲坛相关

的自媒体矩阵、自媒体传播截图等。 

（7）2021 科普传播之《我身边的科技大咖》专题节目：



往年科技大咖录制、发布的视频、融媒体推送页面的截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核准颁发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

证。 

（8）2021 科普传播之《科学达人秀》专题节目：提供

往年承担的科学达人秀项目合同书复印件或相关活动方案

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核准颁发的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许可证或委托材料。 

（9）2021 科普传播之广州家庭创新电视大赛：提供往

年承担的全市电视活动项目合同书复印件或相关活动方案

等；提供往年承担的家庭创新电视大赛项目合同书复印件或

相关活动方案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核准颁发的广播电

视播出机构许可证。 

（10）2021 科普交流之市科普资源统筹及科普资源库建

设：提供参与往年科普资源库建设项目合同书复印件或相关

工作方案等；提供具有统筹全市科普资源的相关资料，如建

有联系全市科普基地的平台截图或从事过市科普基地认定、

考核等相关管理工作的材料。 

（11）2021 科普交流之市科普能力建设及科普活动成效

监测评估：提供往年开展科普能力建设及科普监测评估的相

关材料，如项目合同书复印件等；提供熟悉市科普基地情况

相关材料，如管理市科普基地相关平台等。 

（12）2021 科普交流之粤港澳大湾区等交流合作：往年

在广州科技活动周期间参与两岸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普交流

与合作的图片、活动方案、报道等；与香港、澳门或台湾等



科技馆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或引进展项协议复印件。 

（13）2021 科普交流之科普帮扶活动组织实施：提供承

担或参与过我市科普援藏等帮扶活动，如工作方案、活动报

道、图片等；具有整合全市科普资源的相关资料，如建有联

系全市科普基地的平台截图或开发有整合市科普基地相关

信息的应用程序截图等。 

（14）2021 科普交流之广州社会科普组织建设与运行发

展：提供参与过不少于 5 年广州社会科普组织建设管理工作、

组织开展市级以上大型科普活动的证明材料，如相关活动方

案、项目合同书复印件等。 

（15）广州科技融媒体宣传合作：提供国家新闻出版部

门、 国家网信办颁发的媒体资质证书或授权使用书（或营

业范围具有文化传播、文化活动策划、制作的佐证材料），

具有包括纸质媒体、Web 新闻网站、手机新闻 App 等多种形

式媒介经营资质的佐证材料。 

3. 项目实施方案，包括：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规

模等内容。 

4.其他申报单位认为与项目内容要求有关的材料。 

五、注意事项 

以上所有项目（补助）应按本指南所列名称作为申报项

目（补助）名称，方向一中‚2021 科技活动周之‘一区一品

牌’活动‛除外。 

六、联系方式 

方向一、方向三联系处室：引进智力管理处。 



联系人：张静、张林、陈丹妮；联系电话：83124053、

83124083、83124055。 

方向二联系处室：办公室。 

联系人：李晓银、陈欣；联系电话：83124110。 
 


